老農津貼變更入帳帳號申請書(民眾填用-未變更農、漁會)
本人（身分證號：     　   　　 ，出生日期       ），申請變更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入帳帳戶。
	[bookmark: _Hlk136520789][bookmark: _Hlk136520864] 請黏貼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本人所屬農、漁會信用部(或接管該信用部之銀行)或郵局存摺】

	


請黏貼國民身分證影本正面
	


請黏貼國民身分證影本反面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(如申請人受監護宣告應由監護人副署簽章，並檢附現住址戶口名簿影本)
聯絡電話： 
通訊地址：話
 此致
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　	       年　	       月　	       日

注意事項
1、 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領及核發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，農（漁）民申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經審查合格者，由勞保局匯入所屬基層農（漁）會信用部（含信用部經銀行承受之銀行）、郵局開設之帳戶。
2、 本申請事項如非本人申請之意思表示，自始不生效力。變更帳號申請書之記載如有虛偽不實，填寫人將觸犯刑法第210條及第216條之偽造文書罪，並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3、 本申請書填妥後請寄至100232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4號勞保局農民保險組福利津貼科，或傳真至(02)2341-1061。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若本人已自原農會退保，欲改以其他農會帳戶入帳，請洽新農會辦理變更帳號事宜。

